关于做好2011-2012学年第一学期教考分离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促进教风、学风和考风建设，全面提升教学质量，本学期我校将继续实施教考分离工作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考分离课程的范围
原则上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公共必修课程、专业必修课程都应实施教考分离；凡在学校第一批至第七批试卷（题）库建设通过评估验收的课程必须实行教考分离。
二、教考分离课程的确定

教务处根据各学院（部）本学期开设的必修课总数，定出各学院（部）本学期实施教考分离课程的门数（附表1）。各学院（部）根据专业、学科的差异和必修课的特点，结合本学院（部）的实际情况，定出教考分离的课程和形式（附表2），并于2011年10月15日前报送教务处教务科。

三、工作要求及组织管理

（一）教考分离工作实行校、院两级管理，各学院（部）负责本学院（部）必修课程教考分离的实施，教务处负责全校的管理工作。凡列入教考分离的课程，实行统一考试、集体流水阅卷或评议，统一进行试卷分析和总结。
（二）已建成的校第六批教改基金立项项目大学英语试卷库（一、二、三、四级）和高等数学试卷库（B、C、D类），相关学院应全部送交学校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一保管并组织抽题。
（三）已确定教考分离但没有试卷（题）库的课程，学院可委托当学期未承担该课程教学的校内教师或校外专家承担A、B卷（包括参考答案）的命题工作。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学院的专业必修课中的技能课，采用同课程教师按统一标准集体评分的办法实施教考分离。
（四）各学院已建成的试卷（题）库须由学院教务科统一保管，专人负责抽取试卷，其他人员未经教学院长同意，一律不得查阅。
（五）凡参与教考分离工作的教师和管理人员，必须严守考试纪律，严防试题泄密，保证教考分离的严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。
附表：

1、《2011—2012学年第一学期各学院(部)实施教考分离课程计划》

2、《2011—2012学年第一学期      学院(部)实施教考分离课程计划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师范大学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0月9日  

附表1         2011—2012学年第一学期

各学院（部）实施教考分离课程计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（部）
	实施教考分离门数
	备     注

	
	
	

	人文学院
	20
	

	理学院
	20+8
	20门是为本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，8门是为全校开设的高等数学A1、高等数学B1、高等数学C1、高等数学D1、大学数学E、大学物理B2、大学物理C、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必修课

	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
	10
	

	音乐学院
	10
	

	体育与健康学院
	10
	

	美术学院
	10
	

	外国语学院
	10+4
	13门是为本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，4门是为全校开设的两个年级、四个不同级别的大学英语公共必修课

	政治经济学院
	10
	

	教育科学学院
	8+1
	8门是为本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，1门是为全校开设的教育学基础必修课

	初等教育学院
	14
	

	法学院
	8
	

	临床医学院
	10
	

	护理学院
	6
	

	医药卫生管理学院
	10
	

	医学基础部
	10
	

	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
	14+3
	14门是为本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，3门是为其他学院开设的无机及分析化学、基础化学、物理化学必修课。

	阿里巴巴商学院
	7
	

	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
	14+1
	14门是为本学院开设的专业必修课，1门是为全校开设的大学计算机基础公共必修课

	动漫学院
	2
	

	社科部
	2
	2门是为全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必修课

	合计
	253
	


附表2

2011—2012学年第一学期

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部）实施教考分离课程计划

	课程名称
	年级
	班级
	实施教考分离形式

	
	
	
	试题（卷）库
	A、B卷
	外校命题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报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1、各学院（部）根据附表1的要求完成本表。

2、请在选择的“实施教考分离形式”栏内打“√”。

3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存学院（部），一份于2011年10月15日前报送教务处教务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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